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GB190-1990)

1 主要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危险货物包装图示标志（以下科称标志）的种类、名称、尺寸及颜色等。

本标准适用于危险货物的运输包装。

2 引用标准 GB 6944 危险货物分类和品名编号 GB 12268 危险货物品名表

3 标志的图形和名称

标志的图形共21种，19个名称，其图形分别标示了9类危险货物的主要特性（见表）。

标志图形须符合标志1~21的规定（见表）。

标志号 标志名称 标 志 图 形
对应的危险

货物类项号

标志 1 爆炸品

（符号：黑色，底色：橙红色）

1.1
1.2
1.3

标志 2 爆炸品

（符号：黑色，底色：橙红色）

1.4



标志 3 爆炸品

（符号：黑色，底色：橙红色）

1.5

标志 4 易燃气体

（符号：黑色或白色，底色：正红色）

2.1

标志 5 不燃气体

（符号：黑色或白色，底色：绿色）

2.2



标志 6 有毒气体

（符号：黑色，底色：白色）

2.3

标志 7 易燃液体

（符号：黑色或白色，底色：正红色）

3

标志 8 易燃固体

（符号：黑色，底色：白色红条）

4.1



标志 9 自燃物品

（符号：黑色，底色：上白下红）

4.2

标志 10 遇湿易燃物品

（符号：黑色或白色，底色：蓝色）

4.3

标志 11 氧化剂

（符号：黑色，底色：柠檬黄色）

5.1



标志 12 有机过氧化物

（符号：黑色，底色：柠檬黄色）

5.2

标志 13 剧毒品

（符号：黑色，底色：白色）

6.1

标志 14 有毒品

（符号：黑色，底色：白色）

6.1



标志 15
有害品

（远离食品）

（符号：黑色，底色：白色）

6.1

标志 16 感染性物品

（符号：黑色，底色：白色）

6.2

标志 17
一级

放射性物品

（符号：黑色，底色：白色，附一条红竖条）

7



标志 18
二级

放射性物品

（符号：黑色，

底色：上黄下白，附二条红竖条）

7

标志 19
三级

放射性物品

（符号：黑色，

底色：上黄下白，附三条红竖条）

7

标志 20 腐蚀品

（符号：上黑下白，底色：上白黑下）

8



标志 21 杂类

（符号：黑色，底色：白色）

9

注：表中对应的危险货物类项号及各标志角号是按GB 6944的规定编写的。

4 标志的尺寸、颜色

4．1 标志的尺寸

标志的尺寸一般分为4种，见表。

尺寸

号别
长 宽

1 50 50

2 100 100

3 150 150

4 250 250

注：如遇特大或特小的运输包装件，标志的尺寸可按规定适当扩大或缩小。

4．2 标志的颜色

标志的颜色按标志1~21规定。

5 标志的使用方法

5.标志的标打，可采用粘贴、钉附及喷涂等方法。

5．2 标志的位置规定如下：

箱状包装：位于包装端面或侧面的明显处；

袋、捆包装：位于包装明显处；

桶形包装：位于桶身或桶盖；

集装箱、成组货物：粘贴四个侧面。

5．3 每种危险品包装件应按其类别贴相应的标志。但如果某种物质或物品还有属于其他类别的危险

性质，包装上除了粘贴该类标志作为主标志以外，还应粘贴表明其他危险性的标志作为副标志，副

标志图形的下角不应标有危险货物的类项号。

5．4 储运的各种危险货物性质的区分及其应标打的标志，应按GB 6944、GB 12268及有关国家运输

主管部门规定的危险货物安全运输管理的具体办法执行，出口货物的标志应按我国执行的有关国际

公约（规则）办理。

5．5 标志应清晰，并保证在货物储运期内不脱落。

5．6 标志应由生产单位在货物出厂前标打，出厂后如改换包装，其标志由改换包装单位标打。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提出。

本标准由铁道部标准计量研究所归口和负责起草。



本标准1963年10月首次发布，1973年9月第一次修订，1985年6月第二次修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锦、王巨钢。

本标准委托铁道部标准计量研究所负责解释。


